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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全国炭疽监测方案 

（试行） 

一、概述 

炭疽是由炭疽芽胞杆菌引起的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传

染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其中肺炭疽按照甲类传染病管理。炭疽杆菌是可

能被用于制造生物恐怖的主要病菌之一。人间炭疽病例以皮肤炭疽最为常见，多

为散发病例，肺炭疽及肠炭疽病死率高。牛、羊等食草动物为主要传染源，人类

主要通过接触炭疽病畜毛皮和食肉而感染，也可以通过吸入含有炭疽芽胞的粉尘

或气溶胶而感染。我国自然疫源地分布广泛，炭疽病例时有发生，近五年来，全

国每年发病数波动在 400—1000 人,主要集中在贵州、新疆、甘肃、四川、广西、

云南等西部地区。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规范的炭疽监测体系，缺乏炭疽病原、自然

界分布及发病影响因素等方面的系统资料。因此有必要在重点地区开展监测工

作，建立监测网络，规范监测技术，积累监测经验，以满足炭疽预防控制、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和生物恐怖防范的需要。 

二、监测目的 

（一）了解炭疽的疫情动态和流行规律； 

（二）了解监测地区炭疽杆菌的地区分布、自然消长规律； 

（三）规范和完善血清学、病原学及分子生物学的检测方法。  

三、 监测定义 

（一）病例定义 

根据患者的流行病学史、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查结果进行综合判断。 

1．诊断依据 

1．1 流行病学 

  病人生活在已证实存在炭疽的地区内，或在发病前 14 日内到达过该类地

区；从事与毛皮等畜产品密切接触的职业；接触过可疑的病、死动物或其残骸，

食用过可疑的病、死动物肉类或其制品；在可能被炭疽芽胞杆菌污染的地区从事

耕耘或挖掘等操作，均应作为流行病学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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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临床表现 

1．2．1 体表感染型（皮肤）炭疽：在面、颈、手或前臂等暴露部位的皮

肤出现红斑、丘疹、水疱，周围组织肿胀及浸润，继而中央坏死形成溃疡性黑色

焦痂，焦痂周围皮肤发红，肿胀，疼痛不显著。引流该部位的淋巴结肿大且常化

脓，伴有发热、头痛、关节痛等。少数严重病例，局部呈大片水肿和坏死。 

1．2．2 经口感染型（肠）炭疽：急性起病，发热，腹胀，剧烈疼痛，腹

泻，通常为血样便或血水样便。可有恶心、呕吐，呕吐物中含血丝及胆汁。可累

及消化道以外系统。 

1．2．3 吸入感染型（肺）炭疽：高热，呼吸困难，可有胸痛及咳嗽，咯

粘液血痰。肺部体征常只有散在的细湿罗音。X 射线的主要表现为纵膈影增宽。

常见胸腔积液。 

1．2．4 脑膜炎型炭疽：可继发于 3．1．2．1～3．1．2．3 各型，也可能

直接发生。剧烈头痛，呕吐，项强，继而出现谵妄、昏迷、呼吸衰竭，脑脊液多

为血性。 

1．2．5 炭疽败血症：可继发于 3．1．2．1～3．1．2．3 各型，也可能直

接发生。严重的全身中毒症状，高热、寒战，感染性休克与弥漫性血管内凝血

（DIC）表现，皮肤出现出血点或大片淤斑，腔道中出现活动性出血，迅速出现

呼吸与循环衰竭。在循环血液中可检出大量炭疽芽胞杆菌。 

1．3 实验室检查结果 

1．3．1 皮肤损害的分泌物，痰、呕吐物、排泄物，或血液、脑脊液等标

本中，显微镜检查发现炭疽芽胞杆菌。 

1．3．2 细菌分离培养获炭疽芽胞杆菌（详见附件 1 附录 A）。 

1．3．3 血清抗炭疽特异性抗体滴度出现 4 倍或 4 倍以上升高（详见附件

1 附录 B）。 

2．诊断 

2．1 疑似病例 

  具有 1．2．1 典型皮肤损害，或具有 1．1 流行病学线索，并具有 1．2．2～

1．2．5 的临床表现之一者。 

2．2 临床诊断病例 

  具有 1．3．1 的镜检结果及 1．2．1～1．2．5 的临床表现之一者。 

  2．3 确诊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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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 1．3．2 或 1．3．3 任何一项实验结果。 

（二）暴发疫情定义 

1．14 天内，在同一村庄、建筑工地、工厂、学校等场所内连续发生 10 例

及以上临床诊断病例； 

2．在同一潜伏期内出现人与人之间传播的病例。 

四、监测内容和方法 

（一）全国常规监测 

1．人间疫情发现和报告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传染病疫情报告管理规范》，各

级各类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卫生检疫机构执行职务的医务人员发现疑

似、临床诊断或实验室确诊的肺炭疽例应在诊断后 2 小时内填写报告卡进行网络

直报，按照甲类传染病管理；其他类型的炭疽应在诊断后 24 小时内填写报告卡

进行网络直报。不具备网络直报条件的应在诊断后 24 小时内向相应单位送（寄）

出传染病报告卡，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具备条件的乡镇卫生院收到传染病报

告卡后立即进行网络直报。 

对所报告的炭疽病例全部进行个案调查（个案调查表见附表 1），同时采集

病人标本、可疑牲畜病料（病、死动物脏器、血液、皮毛）、污染环境的标本（如

土壤、水）等进行检测。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到疫情报告后应立即开展现场

调查和采样工作。 

2．实验室监测   

（1）标本的采集：  

对报告的所有炭疽病例尽可能在抗菌治疗前采取标本： 

①所有病人采取血液标本； 

②皮肤炭疽病人的皮损边缘的棉拭子标本，皮肤出血点标本； 

③肺炭疽病人的痰液或呼吸道分泌物标本； 

④肠炭疽病人的粪便标本； 

⑤炭疽性脑膜炎病人的脑脊液标本等。 

采样方法见附件 1 附录 A、附录 B。 

（2）涂片镜检 

各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对所有炭疽病例采集伤口分泌物或渗出液、皮肤出

血点、血液、脑脊液等（肺炭疽采集痰液或呼吸道分泌物）直接涂片 2 份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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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份用于革兰氏染色，另 1 份用于荚膜染色，镜检。并将镜检结果录入个案调查

数据库。同时，将阳性标本及时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复核和进一步检测。 

（3）细菌的分离培养 

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到基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所送的炭疽标本后，对送

检的标本重新涂片镜检核实，及时进行细菌的分离培养、鉴定（见附件 1 附录 A），

并将本省所分离的炭疽芽胞杆菌菌株送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所进行生物学鉴定。 

（4）菌株管理 

依据国家有关规定与要求对分离到的炭疽杆菌进行保存、运送与管理。 

3．暴发疫情监测 

（1）暴发疫情发现和报告 

按照《中国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传染病疫情报告管理规范》，各

级各类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卫生检验机构执行职务的医务人员发现暴

发、流行疫情时，应当立即报告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和逐级上报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立即报告当地人民政府，同时逐级报告上级卫生行政部门。如

果暴发疫情达到《全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规定的级别，则按相应要求

进行报告和处理。 

按属地化管理原则，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组织相关业务部门对暴发疫情进行现

场调查、处理和控制，并在调查处理过程中，对疫情发展和控制进程进行报告。 

暴发疫情处理结束后，要及时收集、整理、分析调查资料，写出详细的报告，

逐级报告上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在疫情控制工作结束后 7 天内报至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报告主要内容包括：疫情概况、首发病例或指示病例的描述、流行

基本特征、暴发原因、实验室检测结果、控制措施效果评估等。 

暴发疫情发生时，要对所有病例进行个案调查，并将个案调查表录入数据库。

在上报疫情总结报告时，一并上报数据库。个案调查表见附表 1。 

（2）暴发疫情的调查 

暴发疫情的调查由县级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具体实

施。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到疫情报告后，在规定时间内赶赴现场开展调查。 

①核实诊断 

了解疫点及周围近期有无类似病例发生，并对发现的所有病例进行流行病学

调查，了解病例的三间分布情况，并进行病原学检测。 

②基本情况调查 



 46

 详细调查疫点的人口资料、患者及居民居住环境、自然地理景观、气象资料 

等流行因素。 

 了解疫点所在地的既往疫情情况和流行强度。 

 了解疫点所在地动物的感染、发病情况。 

（3）暴发疫情的处理 

按照《炭疽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GB17015-1997）（见附件 1），采取相应

的预防控制措施。 

（二）监测点监测 

1．监测点选择 

根据全国发病形势，初步选择甘肃、内蒙、辽宁、贵州、四川、重庆和青海

七省（自治区、市）开展监测工作。 

2．工作内容 

各监测点除完成全国常规监测工作内容外，需完成以下工作。 

（1）可疑炭疽污染环境监测 

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根据本省历年炭疽发病情况，收集资料，寻找可能受

炭疽污染的地区，合理安排疫区环境监测点。可以在历史上有炭疽的县逐个进行

排查。 

①选择过去炭疽死畜和死亡病例埋葬地点 3～5 个，每个点采集周围 50 米内

的表层土壤（10cm 内）5 份以上（每份 150g 左右）进行炭疽杆菌的分离培养。 

②每年选择近 3 年来有人、畜间炭疽发生或死亡的区域（如草场）1～3 个，

每个区域采集表层土壤 5 份、牲畜饮水处水样 3 份（每份 500ml）进行炭疽杆菌

的分离培养。 

③凡是分离出炭疽杆菌的地点，对其消毒，同时每年均需对其区域内环境（包

括土壤和水）进行消毒效果监测与评价，连续 3 年该区域未检测出炭疽杆菌，可

停止监测。 

（2）血清学监测 

①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对新发的所有炭疽病例采集双份血清 (即急性期

和发病后 2～3 周的血清）,冷冻保存，及时送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用 ELISA 法

（附件 1 附录 B）进行血清抗毒素抗体、抗芽胞抗体的检测。 

②每省每年采集从事牲畜屠宰、贩卖、皮毛加工等职业人员血清 50 份以上。

用 ELISA 法进行血清学抗毒素抗体、抗芽胞抗体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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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标本采集、运送由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完成；实验室检测由省疾

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完成。 

③所有血清学检测结果应及时反馈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同时上报省卫

生行政部门和中国疾控中心。中国疾控中心根据各省血清学监测结果，汇总、分

析，以开发、建立、制定炭疽血清学追溯诊断标准方法。 

（3）毒力质粒和基因的 PCR 检测 

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对分离到的菌株，按照统一的方法，及时进行 PCR

检测，并将检测结果报中国疾控中心。不具备 PCR 检测条件的省份，可将标本

送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所进行检测。 

（4）炭疽芽胞杆菌遗传特征监测 

各省在监测工作中获得的菌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每年 1 次报送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传染病所，进行炭疽芽胞杆菌遗传特征监测。检测结果应及时反馈。 

（5）动物间炭疽疫情信息 

各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与当地农业、畜牧部门取得联系，建立定期的信息

交流机制。了解本省家养动物的分布以及牲畜中炭疽发生的情况，重点了解导致

人间感染的炭疽病畜发病地点、发病情况、诊断方法、检验技术等，为人间炭疽

的监测提供线索。共同协作，促进炭疽监测工作。 

（6）结果的报告和反馈 

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在接到基层送检标本后，在 2 周内将检测结果及时反

馈给送检单位；次年 1 月 15 日将病原学监测结果表（见附表 2，包括核酸检测、

细菌分离、血清学检测、环境监测）及本省每年炭疽监测总结上报卫生行政部门

及中国疾控中心。 

中国疾控中心收到各省所送标本后，两个月内将检测结果反馈给各省级疾病

预防控制机构。 

五、监测系统组成和职责 

监测系统由卫生部、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中国疾控中心及各级疾病预防控制

机构、医疗机构组成。其职责分别是： 

（一）各级卫生行政部门 

卫生部领导全国炭疽监测工作，试点省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开展本辖

区内炭疽监测工作，并提供所需监测经费，保证监测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中国疾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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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组织全国监测方案的起草、论证、修改、调整和完善，为炭疽监测提供

技术指导； 

2．确定全国监测点的布局，与试点省份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签订协议，

明确具体任务和目标； 

3．组织对全国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 

4．负责全国监测数据的收集、整理，定期对监测系统的全部数据进行分析、

反馈，每年对全国炭疽监测系统进行年度工作总结； 

5．为各省提供相应的检测试剂； 

6．组织专家定期对全国炭疽监测系统进行检查、考核； 

7．每年组织召开全国炭疽监测年度工作总结研讨会。 

（三）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1. 根据国家监测方案，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省监测实施方案；建立和

完善本省的监测网络； 

2. 负责本省监测专业技术人员培训工作； 

3. 承担本省监测网络的管理、业务指导； 

4. 完成国家监测方案中要求的各项监测任务； 

5. 对全省监测资料进行收集、汇总和分析，按方案要求的时限上报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并进行反馈。 

（四）市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根据国家和本省监测方案的要求，协助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完成本地区的

监测任务和管理、业务指导；参与本地区的监测工作。 

（五）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1. 按监测方案要求，及时、准确的对所有炭疽诊断病例进行个案调查，数

据录入，并按照规定时间上报省（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2. 承担各种标本的采集，并及时将采集的标本送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进

行检测； 

3. 负责暴发疫情的调查处理。 

（六）医疗机构 

在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的统一领导下，配合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各项监测工

作，协助完成门（就）诊和住院病例的标本采集及病例个案调查等工作。 

六、数据收集、分析、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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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数据收集内容 

1. 疫情报告卡 

2. 个案调查表和数据库 

3. 实验室监测结果及实验室检测记录 

4．环境污染监测结果 

5. 动物感染和发病情况的调查统计报表 

6．暴发疫情调查报告 

（二）统计分析指标 

1．发病情况：发病数、死亡数、发病率、病死率和死亡率。 

2．病例分布情况：病人年龄、性别、职业和时间、地理分布等； 

3．细菌分离数、分离率； 

4．环境监测阳性点数及构成比； 

5．重点人群血清抗体水平； 

6．牲畜血清抗体水平； 

（三）资料报告与反馈 

1.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炭疽为乙类法定管理传染病，发

现炭疽或疑似炭疽疫情后，必须按照规定及时进行网上直报。疫情证实后，应通

报相邻有关市县（区）。 

2. 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每月 10 日前将前一月炭疽个案调查表录入数据

库，并逐级汇总上报。各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每月 20 日前上报中国疾控中心。 

3. 病例的血清学、病原学检测应随时进行，并将结果立即录入个案调查表

数据库。 

4. 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次年 1 月 15 日将病原学监测结果（包括核酸检测、

细菌分离）报中国疾控中心；中国疾控中心收到各省所送标本后，两个月内将检

测结果反馈给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5. 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在完成环境监测任务后 1 个月内，将环境感染情

况监测结果（附表 2）报中国疾控中心。 

6. 中国疾控中心每季度编制炭疽监测工作简报，并反馈给各省。 

七、质量控制 

（一）人员培训 

各省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和参加炭疽监测的流行病学调查人员和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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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人员必须经过中国疾控中心的培训，保证 2～3 人专门负责监测工作。 

（二）疫情的核实工作 

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对监测点所报疫情进行核实，保证报告病例的真

实性。 

（三）实验室工作质量控制 

为了保证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血清学检测结果的可比性和便于统计汇总，

中国疾控中心统一向各地下发检测试剂，统一方法进行检测；中国疾控中心传染

病所应对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所分离的炭疽杆菌进行鉴定； 

（四）技术资料档案管理，原始记录，总结等。 

八、附件 

附表 1  炭疽流行病学个案调查表 

附表 2  病例标本采集及检测结果一览表附表 

附表 3  环境中标本采集及检测结果一览表 

附表 4  动物疫情调查结果一览表 

附件 1 《炭疽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GB17015-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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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炭疽流行病学个案调查表 
 

国标码□□□□□□                                       病例编码□□□□□ 
         省（区、市）         地区（市）     县（区）     乡（农场、镇、街道）     

一、基本情况 
1. 患者姓名：_________     （如患者年龄<14 岁，则家长姓名：_____________）      
2. 性别：  1 男，   2 女                                                      □ 
3. 年龄：_____岁                                                         □□□ 
4. 民族：1 汉族，2 壮族，3 维吾尔族，4 回族，5 蒙古族，6 其他                   □ 
5. 职业：                                                                    □ 

（1）幼托儿童（2）散居儿童（3）学生（4）教师（5）保育保姆（6）饮食从业人员 
（7）商业服务（8）医务人员（9）工人（10）民工（11）农民（12）牧民 
（13）渔（船）民（14）干部职员（15）离退人员（16）家务待业（17）其他 

6．所在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 
7．家庭住址：____省（自治区/直辖市）____县（市区）_____乡（镇/居委会）____村（街

道） 

二、发病情况 
1. 发病日期：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_日                        □□□□/□□/□□ 
2. 就诊日期：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_日                        □□□□/□□/□□ 
3. 发病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住院医院：____________________ 
5. 住院号：_____________________                                    □□□□□□ 
6. 住院日期：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_日                        □□□□/□□/□□ 
7. 出院日期：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_日                        □□□□/□□/□□ 
8. 入院诊断：                                                                 □ 

1 炭疽疑似病例，2 临床诊断病例，3 实验室确诊病例，  4 其他           
9．临床诊断日期：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_日                    □□□□/□□/□□ 
10. 出院诊断：                                                                □ 

1 炭疽疑似病例，2 临床诊断病例，3 实验室确诊病例，  4 其他           
11．临床类型：⑴皮肤型  ⑵肠型  ⑶肺型  ⑷其它                                □ 
12. 转归：1 痊愈， 2 好转， 3 死亡（日期：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 

三、症状和体征及一般实验室检查 
1. ⑴发热最高体温（  ℃）⑵头痛  ⑶全身不适  ⑷ 两项以上                    □                 
2. 炭疽痈        ⑴有（个数   ）   ⑵无                                     □ 
3. 炭疽痈部位：⑴手指⑵手背⑶上肢⑷下肢⑸足背⑹面部⑺其它                   □ 
4. 炭疽痈属于：⑴水疱期   ⑵结痂期                                          □ 
5. 皮肤粘膜发绀             ⑴有   ⑵无                                     □ 
6. 恶性水肿    ⑴有（部位  ）  ⑵无                                         □ 
7. ⑴腹痛、⑵腹泻  ⑶呕吐  ⑷血水样便                                □□□□ 
8. ⑴咳嗽 ⑵血痰 ⑶胸痛   ⑷ 呼吸困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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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出血  ⑴有(出血量  ml  出血腔道              ) ⑵无                     □                 
10.  感染性休克       ⑴有   ⑵无                                          □                 
11. 血象：WBC 总数      X 109/ L   N      %  L    %                                  
12．涂片镜检结果：                                       
13．胸透或 X 光片结果：                                      

四、血清学及病原学检测结果（未做者请注明为“未做”） 
项目 标本采集时间 检测方法 检测结果（滴度） 

抗芽胞    炭疽抗体 
抗毒素    

细菌分离    
注开始使用抗菌素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五、既往史及家庭情况 
1. 既往是否患过此病：   1 是，0 否，9 不详                                     □ 

如是，诊断单位：______，时间：______年____月____日        □□□□/□□/□□ 
2. 炭疽疫苗预防接种史：   1 有，0 无，9 不详                                   □ 

如有 ，最近一次接种时间：______年____月____日        □□□□/□□/□□ 
3．有无家庭其他成员出现过类似症状：1 有，0 无，9 不详                         □ 

如有，最近一例发病时间（患者除外）：____年____月____日    □□□□/□□/□□ 
 
六、接触史及有关因素调查 
1．可能感染来源：⑴与病畜接触和/或剥食病死畜 ⑵加工病死畜皮毛等              □ 

⑶接触、吸入污染炭疽芽胞的尘埃⑷两项以上   
2．可能感染方式：⑴接触  ⑵食入⑶吸入⑷其他                                  □ 
3．消毒和处理情况：⑴随时消毒  ⑵ 终末消毒                                   □ 
4．死尸处理：      ⑴消毒  ⑵焚烧 ⑶深埋 ⑷ 两项以上                         □ 
5．在本疫点病例发病时间顺序： 第    例                                       □ 

 
小结：                                                                  
                                                                            
                                                                            
                                                                            
                                                                            
 
 
注：国标码为各监测点国标码；病例编码中前两位为年号（如：04、05），后三位为病例流

水号。 
 
 
调查者单位：                    调查者：                          
 
审查者：                        调查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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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炭疽监测——病例标本采集及检测结果一览表 

编号 姓名 地址及联系方式 发病时间 采样时间 标本类型
采样前是否

使用抗生素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检测结果 备注 

           

           

           

           

           

           

           

           

           

           

 

填表时间：______年___月___日       单位（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人：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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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炭疽监测——环境中标本采集及检测结果一览表 

编号 标本的来源 标本类型 采集数量 采集地点 采集时间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检测结果 备注 

          

          

          

          

          

          

          

          

          

          

 

填表时间：______年___月___日       单位（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人：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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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炭疽监测——动物疫情调查结果一览表 

病原学检测 血清学检测 备注 
地区 

动物

名称 

饲养数

量（只） 

发病

数量 
死亡数

出现疫情至

扑灭时间 
疫情波及范围 报告时间

检测数 分离数 % 检测数 阳性数  

              

              

              

              

              

              

              

              

              

              

 

填表时间：______年___月___日       单位（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人：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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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炭疽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GB17015-1997）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人炭疽的诊断标准及人炭疽发生后的处理原则。 

本标准适用于各级、各类医疗保健、卫生防疫机构对人炭疽的诊断及处理。 

2．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2．1 炭疽 

由炭疽芽孢杆菌引起的一切人类感染，其中包括症状不典型的轻型病例。动

物炭疽在本标准中均专门指明，如称为炭疽病畜等。  

2．2 就地隔离 

在诊断地点或家中隔离炭疽病人。 

2．3 感染来源 

炭疽病人获得感染的来源。其中包括传染源，指炭疽病人、病畜或其尸体，

以及被炭疽芽孢污染的环境及各种物体。 

3．炭疽病人的诊断 

3．1 诊断依据 

3．1．1 流行病学 

病人生活在已证实存在炭疽的地区内，或在发病前 14 日内到达过该类地区；

从事与毛皮等畜产品密切接触的职业；接触过可疑的病、死动物或其残骸，食用

过可疑的病、死动物肉类或其制品；在可能被炭疽芽孢杆菌污染的地区从事耕耘

或挖掘等操作，均应作为流行病学线索。 

3．1．2 临床表现 

3．1．2．1 体表感染型（皮肤）炭疽：在面、颈、手或前臂等暴露部位的

皮肤出现红斑、丘疹、水疱，周围组织肿胀及浸润，继而中央坏死形成溃疡性黑

色焦痂，焦痂周围皮肤发红，肿胀，疼痛不显著。引流该部位的淋巴结肿大且常

化脓，伴有发热、头痛、关节痛等。少数严重病例，局部呈大片水肿和坏死。  

3．1．2．2 经口感染型（肠）炭疽：急性起病，发热，腹胀，剧烈疼痛，

腹泻，通常为血样便或血水样便。可有恶心、呕吐，呕吐物中含血丝及胆汁。可

累及消化道以外系统。 

3．1．2．3 吸入感染型（肺）炭疽：高热，呼吸困难，可有胸痛及咳嗽，

咯粘液血痰。肺部体征常只有散在的细湿罗音。X 射线的主要表现为纵膈影增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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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胸腔积液。 

3．1．2．4 脑膜炎型炭疽：可继发于 3．1．2．1～3．1．2．3 各型，也可

能直接发生。剧烈头痛，呕吐，项强，继而出现谵妄、昏迷、呼吸衰竭，脑脊液

多为血性。 

3．1．2．5 炭疽败血症：可继发于 3．1．2．1～3．1．2．3 各型，也可能

直接发生。严重的全身中毒症状，高热、寒战，感染性休克与弥漫性血管内凝血

（DIC）表现，皮肤出现出血点或大片淤斑，腔道中出现活动性出血，迅速出现

呼吸与循环衰竭。在循环血液中可检出大量炭疽芽孢杆菌。 

3．1．3 实验室检查结果 

3．1．3．1 皮肤损害的分泌物，痰、呕吐物、排泄物，或血液、脑脊液等

标本中，显微镜检查发现炭疽芽孢杆菌。 

3．1．3．2 细菌分离培养获炭疽芽孢杆菌（详见附录 A）。 

3．1.3．3 血清抗炭疽特异性抗体滴度出现 4 倍或 4 倍以上升高（详见附录

B）。 

3．2 诊断 

3．2．1 疑似诊断 

具有 3．1．2．1 典型皮肤损害，或具有 3．1．1 流行病学线索，并具有 3．1．2．2～

3．1．2．5 的临床表现之一者。 

3．2．2 临床诊断 

具有 3．1．3．1 的镜检结果及 3．1．2．1～3．1．2．5 的临床表现之一者。 

3．2．3 确定诊断 

获得 3．1．3．2 或 3．1．3．3 任何一项实验结果。 

4．炭疽病人处理原则 

4．1 隔离 

炭疽病人由做出疑似诊断时起，即应隔离治疗。原则上应就地隔离，避免长

距离运送病人。 

4．2 治疗 

治疗开始前，首先采取标本以备确定诊断。 

以抗生素治疗为基础，同时采取以抗休克、抗 DIC 为主的疗法，并根据情况

辅以适当的对症治疗（详见附录 C）。 

4．3 病人污染环境消毒 

病人的废弃物品必须焚毁，所有受到污染的物品也尽可能焚毁。污染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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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能焚毁的物品使用有效方法消毒（详见附录 D）。 

病人出院或死亡后，病人所处的环境应行终末消毒。 

4．4 病人尸体处理 

炭疽病人死亡后，其口、鼻、肛门等腔道开口均应用含氯消毒剂浸泡的棉花

或纱布塞紧，尸体用消毒剂浸泡的床单包裹，然后火化。 

5．感染来源的确定与处理 

病人被确诊患炭疽后，均应尽力确定其感染来源，并加以适当的处理，以避

免继续发生感染。 

5．1 采集流行病学资料 

接诊疑似炭疽的病人时，须尽可能地询问其发病前的接触史，从而发现可疑

的感染来源。 

5．2 确定感染来源 

对可疑的感染来源应采样进行细菌学检验，以确定是否确为炭疽芽孢杆菌污

染。在动物组织标本中，镜检发现炭疽芽孢杆菌；或在各种来源的标本中分离培

养获得炭疽芽孢杆菌，可以确定为感染的来源。 

5．3 感染来源的处理原则 

对已确定的感染来源，进行以下处理：  

a）隔离与治疗病人； 

b）处死或隔离治疗病畜； 

c）消毒炭疽芽孢杆菌污染的物体和环境； 

d）对在污染地区内或其周围活动的所有牲畜实施免疫接种，每年早春进行

一次。 

 

 

 

附录 A 

炭疽细菌学检查 

  A1 标本的采取 

  A1．1 采取标本时必须遵循的两条原则 

  A1．1．1 尽可能在抗生素治疗开始前采取标本。 

  A1．1．2 除必要时并在具备操作病毒细菌条件的实验室内，不得用解剖的

方式获取标本。所需的血液与组织标本，均应以穿刺方式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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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 血液标本 

  所有的疑似人类病例和病畜，都应采取血液标本，标本量至少应满足下列检

查的需要： 

  a）涂片进行显微镜检查； 

  b）接种培养基进行细菌分离培养； 

  c）分离血清检查抗体； 

  d）常规血液检查。 

  A1．3 粪便与呕吐物标本 

  表现消化道症状的可疑病人收集粪便或呕吐物标本，特别注意选取其中混有

血液的部分，置无菌容器中。 

  A1．4 痰与咳碟标本 

  表现为呼吸道症状的可疑病人应收集其痰液标本，无痰液者，应取供细菌分

离培养用的培养基，打开平皿盖置病人口鼻 10cm 处；令病人对平皿咳嗽，然后

迅速盖上平皿。 

  A1．5 脑脊液标本 

  表现脑膜刺激症状的病人，腰椎穿刺获取脑脊液，标本量参照 A1．2 的要求。 

  A1．6 尸体标本 

  食草动物死于炭疽时，通常会从口、鼻、肛门等腔道开口流出血液，这种血

液应是首先采取的标本。如果血液已渗入土壤，则应收集混有血液的土壤作为标

本。没有血液流出，或已不可能获取血液标本时，可通过穿刺心脏获得血液或穿

刺肝脏等实质性脏器获得组织标本。 

  A1．7 肉类标本 

  如果怀疑罹患炭疽的家畜已被宰杀，或对商品肉类进行常规检查时，可剪取

小块肉类标本。如有可能，特别应剪取肝脏、脾脏等富含血液以及含淋巴组织的

标本。 

  A1．8 毛皮或其他可疑污染物品标本 

  剪取小块毛皮或其他可疑物品，剪碎置无菌试管内，加适量无菌生理盐水浸

泡。 

  A1．9 水标本 

  检查水体污染时，用广口瓶收集水样。如须取深层水样时，将带盖广口瓶伸

入水中，然后将用绳系住的瓶盖提起。 

  A1．10 土壤标本 

  在牲畜死亡或宰杀的地点，应取土壤标本以供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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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 显微镜检查 

  所有来自病人、病畜或尸体的标本，都应首先进行显微镜检查。 

  A2．1 复合负染法 

  将标本或悬液滴在载玻片上，立即加等量的炭素墨水，混匀推片。待干燥后

滴加 95％乙醇数滴，干燥后再以 1％结晶紫液染 1min，用水冲洗，干后用油镜

检查。如果发现在细菌与炭素颗粒之间存在明显的、连续的间隔带，即说明细菌

的周围存在荚膜。 

  液体标本（如血液、脑脊液）和悬液标本（如粪便或混有血液的土壤）在能

够采取标本后立即进行显微镜检查的情况下，推荐使用复合负染法。 

  A2．2 荚膜染色法 

  将标本涂片或印片干燥，妥善包装后带回实验室，按常规方法固定，以美蓝

染液染色 3～5min（如荚膜不清晰，染色时间可稍延长），水洗、干后镜检。菌

体呈蓝色，而荚膜呈红色。 

  组织印片标本，或制片后无法立即进行显微镜检查，或进行大面积普查时，

推荐使用荚膜染色法。 

  A2．3 显微镜检查结果判定 

  来自病人、病畜或尸体的标本中如发现由较宽的荚膜环绕的、两端平齐的粗

大杆菌，特别是镜下发现大量、纯一通常呈竹节状的该种细菌，而且没有明显的

其他细菌污染时，炭疽的诊断便可确立。 

  A3 细菌分离培养 

  A1 中所列的全部标本，均应进行细菌分离培养。 

  A3．1 培养基 

  炭疽芽胞杆菌的分离培养应同时用两种培养基进行：常规的血琼脂平板和选

择性平板。后者按如下处方配制： 

  蛋白胨             2g    EDTA   0．03g 

  氯化钠          0．5g   乙酸亚铊    0．004g 

  醇母浸膏粉        0．5g     水杨素     1g 

  0．2％溴麝香草酚蓝（BTB） 1．2mL  琼脂粉    1．8g 

  加蒸馏水至 100mL，调 pH 至 7．6，121℃灭菌 20min，冷却至 45～50℃时，

加入：多粘菌素 B（3000u／mL 水溶液）0．1mL，溶菌酶（30000u／mL 水溶液）

0．1mL，混匀后倾注平板。 

  A3．2 标本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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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正常情况下应当无菌的标本，如血液或脑脊液，直接涂布上述两种平板，

每平板 0．1mL，组织标本应先以无菌剪刀剪开一断面，在培养基表面压印，然

后以白金耳涂开。 

  所有污染的和陈旧的标本，均应首先制成悬液。根据标本中含菌量的多少，

可将悬液适当稀释，或经自然沉淀除去粗大沉淀物后，再 3000r／min 离心 30min，

取富集的沉淀物。将所得的悬液 67℃加热 15min，冷却后涂布上述两种平板，每

平板 0．1mL。 

  A3．3 挑选可疑菌落 

  上述平板在 37℃孵育过夜或 24h 后，检查是否长出可疑的炭疽芽胞杆菌菌

落。 

  炭疽芽胞杆菌在血琼脂平板上的形态为：灰白色、不透明、中等大小，常不

规则，表面呈毛玻璃样，周围无溶血环。 

  炭疽芽胞杆菌在选择平板上菌落较血琼脂平板上为小，具有类似表面特征，

菌落呈蓝绿色。但是，若遇菌落形态与以上描述完全一致但呈黄色的菌落，也应

进行 A4 的鉴定步骤。 

  A4 炭疽芽胞杆菌鉴定 

  将上述可疑菌落挑出，划线接种于普通营养琼脂平板之上，在划线区内分别

贴上浸有诊断用炭疽芽胞杆菌噬菌体和青霉素的纸片。37C 孵育过夜或 24h 后，

在两种纸片的周围均出现明显的抑菌环，便可判定为炭疽芽胞杆菌。在病人、病

畜或尸体中分离获得炭疽芽胞杆菌，炭疽的诊断便可确立。 

 

 

 

附录 B 

炭疽血清学检查 

  B1 标本的采取 

  在不具备细菌学检验条件时，或者发现可疑的炭疽人时，病人已经接受了抗

生素治疗的条件下，可依据血清学检验结果确定对病人的追溯诊断。由于诊断必

须由双份血清做出，需要特别强调急性期血清的采取。 

  首份血清应在首次检视病人时采取，通常应一次采取血液标本供涂片镜检，

细菌分离培养，血清学检查及常规的血液检查使用。血清分离后置 4℃保存，待

获得恢复期血清后，一同进行抗体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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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复期血清应在发病后 15 日左右采取。 

  B2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来检测病人血液内针对炭疽芽胞杆菌保护性抗原的

抗体，试验方法如下。 

  B2．1 滴定板包被 

  炭疽芽胞杆菌的保护性抗原以 0．05mol／L 碳酸盐缓冲液（pH9．6）稀释

至 30～50mg／mL，加至滴定板孔中，每孔 0．1mL，4℃ 18h。次日倾去抗原液，

用 0．5mol／L 盐水洗板 2 次。 

  B2．2 待检血清 

  待检血清以含 0．05％牛血清白蛋白的 0．01mol／L PBS（pH7．2）倍比

稀释，每孔 0．1mL，置 37℃1h，倾去血清，以 0．5mol／L 盐水洗板 3 次。 

  B2．3 耦联酶标记 

  使用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的羊（兔）抗人 IgG，或该酶标记的葡萄球菌 A 蛋

白检验已与上述抗原结合的 IgG 抗体。每孔加 0．1mL，37℃温育 40min，倾去

标记液，以 0．5mol／L 盐水洗板 5 次。 

  B2．4 显色 

  每孔中加入 0．1mL 底物液，底物液应在临用时按以下配方配制： 

  0.1mol／L 柠檬酸      2.43mL 

  0.2mol／L 磷酸氢二钠    2.57mL 

  邻苯二胺            4mg 

  蒸馏水             5mL 

  30％过氧化氢         15mL 

  37℃ 20min 后，每孔加 2mol／L 硫酸 1 滴终止反应。 

  B2．5 结果判断 

  实验结果可用酶标仪判读，被检孔 OD 值达阴性血清对照孔 OD 值的 2．1

倍时，始可判为阳性。在没有酶标仪的情况下，也可用目测判读，被检孔显示与

阴性对照孔具有明显区别的黄褐色时，始判为阳性。 

   

 


